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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是对实际燃放经验的总结，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及可操作性。本标准的制定将对规范 

 我国焰火晚会燃放市场的管理，不断提高燃放企业的业务技术和管理水平，保障燃放作业安 全，促进整个烟花爆竹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都是提示的附录，附录中所提供的技术数据是经验数据。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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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安全规程
Safety regulations for evening entertainment offireworks and firecrackers
 

 

1.范围

本标准对焰火晚会燃放烟花爆竹的规模等级、承担资格、安全评估、技术设计与组织实施设 计方案、审查程序、燃放作业、安全保卫与警戒及安全管理等作出了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办、承担以及申请赴境外承担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工 程作业的单位及其人员。
本标准也适用于在白天举办的焰火庆典活动。
2.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 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 能性。
GB10631—89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

GB11652—89烟花爆竹劳动安全技术规程

3.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焰火晚会evening entertainment
为节日、庆典等活动举办的，以燃放礼花弹、组合烟花、架子烟花等为主的晚会。
4.规模等级、承担资格和审查与安全评估
4．1   焰火晚会规模等级划分
根据焰火晚会举办的地点、环境、活动性质、规模以及所燃放的烟花爆竹种类、数量与规格 分为A、B、C三级。
4．1．1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属A级：
a)省级或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国庆或其他重大节日庆典，或为国家级或国际大型活 动所举办的焰火晚会；
b）所燃放的礼花弹最大直径大于305mm（12″）；
c）所燃放的礼花弹直径大于等于102mm（4″），燃放数量大于2000发。
4．1．2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属B级：
a）在县级以上城市、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为国庆或其他重大节日庆典 ，或为有关大型活动所举办的焰火晚会；
b）所燃放的礼花弹最大直径大于等于178mm（7″）；
c）所燃放的礼花弹直径大于等于102mm（4″），燃放数量1000～2000发。
4．1．3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属C级：
a）在县级城市或城镇、县级或县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为国庆或其他重大 节日庆典以及其他有关活动所举办的焰火晚会；
b）所燃放的礼花弹直径大于等于102mm（4″），燃放数量小于1000发。
42    承担资格
4．2．1承担A级焰火晚会燃放工程设计与作业的单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了解大型焰火晚会燃放作业的安全技术现状与发展方向，有B级以上焰火晚会燃放工程设 计与作业的实践经验；
b）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1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 少于2人，有10名以上参加过三次以上燃放作业的人员；
c）具有先进的、安全可靠的、充足的燃放器材；
d）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4．2．2承担B级焰火晚会燃放工程设计与作业的单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了解大型焰火晚会燃放作业的安全技术现状与发展方向，有C级以上焰火晚会燃放工程设 计与作业的实践经验；
b）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2人，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 少于2人，有5名以上参加过三次以上燃放作业的人员；
c）有安全可靠的、充足的燃放器材；
d）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4．2．3承担C级焰火晚会燃放工程设计与作业的单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参与过一般焰火晚会燃放工程的设计与作业，具有一定的焰火晚会燃放作业的实践经验； 

b）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2人，有5名从事过燃放作业的人员；
 c）有安全可靠的燃放器材；
d）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4．2．4 从事焰火晚会燃放工程作业的单位，必须持有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 局核发的《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许可证》。
4．2．5 从事境外焰火晚会燃放工程作业的单位，必须持有公安部核发的《焰火晚会烟花 爆竹燃放许可证》。
4．2．6 从事焰火晚会燃放工程作业的人员，必须持有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 局核发的《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员作业证》。
4．2．7 境外焰火晚会燃放工程，只允许具有多次成功组织设计与实施A级焰火晚会燃放作 业的单位承担。
4．2．8 任何个人不得承担焰火晚会燃放工程。
4．3审查与安全评估
4．3．1 A级焰火晚会燃放工程的组织实施必须事先经燃放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技术设计与组织实施设计方案须经燃放地地（市）级公安处（局）审核后，报省、自 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审查批准。
4．3．2 B级焰火晚会燃放工程的组织实施必须事先经燃放地地（市）级人民政府批准；技术设计与组织实施设计方案须经燃放地县（市）公安局审核后，报地（市）级公安处（局） 审查批准。
4．3．3 C级焰火晚会燃放工程的组织实施必须事先经燃放地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技术 设计与组织实施设计方案须经燃放地县（市）公安局审查批准。
4．3．4 审查时，应进行安全技术评估。安全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a）燃放现场周围环境和气象环境的安全性；
b）承担单位的资格审查及整体素质；
c）所采用的烟花爆竹及燃放器材的安全性、可靠性；
d）安全距离与安全警戒范围确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e）安全保卫、交通管制及消防措施；
f）事故的应急处理措施。
5.技术设计方案与组织实施设计方案
5．1技术设计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焰火晚会规模概况，燃放时间、地点以及与晚会活动主题相应的编组燃放文字说明；
b）所燃放的烟花爆竹种类与数量及其有关参数，发射最大高度、爆炸覆盖面积等；
c）燃放器材的基本情况及点火方式。
礼花弹发射筒基本参数见附录A（提示的附录）。
礼花弹基本安全参数见附录B（提示的附录）。
5．2组织实施设计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现场组织机构的设置，包括根据焰火晚会活动规模所设置的燃放技术、安全警戒、交通 管制、消防、救护、事故应急处理等职能组的组成；
b）现场人员分工、岗位、职责；
c）烟花爆竹及有关器材的运输和储存、保管安全措施；
d）燃放时的安全距离与安全警戒范围；
e）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安全范围确定参数见附录C（提示的附录）。
5．3技术设计方案和组织实施设计方案文件在设计人员签字后，必须经过设计审核人员审核、签字和单位主管领导批准。
6.安全管理技术
6．1烟花爆竹及燃放所需器材的管理
6．1．1购买燃放所需的烟花爆竹，必须向燃放地公安机关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购买证》 ，凭证购买。
6．1．2焰火晚会所燃放的烟花爆竹必须购自合法烟花爆竹生产厂家或经营企业，严禁使用无烟花爆竹生产许可证厂家的产品。产品应有省级以上质量检测机构颁发的质量合格证。 

6．1．3运输燃放所需的烟花爆竹必须向运往地公安机关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运输证》，并派专职押运员押运。在城区内运输的，要按照当地县、市公安局指定的运输时间、路线进 行运输。
6．1．4在燃放现场，经当地市、县公安局批准，允许利用结构坚固、无火源、无人居住的房屋、工棚、车辆等作为燃放所需烟花爆竹的临时保管点。
6．1．5在燃放现场，保管燃放所需烟花爆竹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a）设专人看管；
b）按当地县（市）公安局规定的期限、品种和数量储存；
c）收发烟花爆竹应及时登记，做到账物相符；
d）严禁同室保管与烟花爆竹无关的物品。
6．1．6燃放实施前，必须对燃放的烟花爆竹按品种逐一进行抽样试放。
6．2安装作业的管理
6．2．1安装作业前应对燃放现场进行清理，清除易引起火灾的杂物。根据当天风向和现场地形，合理安排炮位和燃放点，并留出足够宽度的通道和燃放人员的安全停留位置。
6．2．2在安装作业地段，必须设置明显的工作范围标志并安排警戒人员。在邻近交通要 道和人行通道的方位或地段设置防护屏障。
6．2．3进入安装作业现场的工作人员，要佩戴胸标或臂标。
6．2．4安装作业时间内，严禁与安装作业无关的人员进入现场。
6．2．5装填作业前，现场技术人员应对炮位逐个进行检查验收。检查内容包括：炮筒的稳定性、垂直度，架子的稳定性、抗风能力，组合炮筒的筒间距是否合理等。
6．2．6装填作业应专人负责，严格按照设计编组要求，将烟花爆竹准确装填进设计炮位 中。装填时应将礼花弹提升两次，检查有无卡筒或弹筒间隙过大的现象。
62．7装填作业现场严禁烟火。
6．2．8装填作业后，由现场技术人员进行检查。
6．3燃放作业的管理
6．3．1现场指挥长检查燃放前的各项工作，在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准下达燃放指令。
6．32燃放实施人员必须着防护服，带安全帽。
6．3．3实施燃放作业时，严禁任何无关人员进入燃放现场。
6．3．4实施燃放作业时遇有下列情况，应停止燃放，待妥善处理后方可继续进行：
a）现场风向突然改变，可能危及观赏人员；
b）风力超过6级或可能危及安全区内建筑物、电力通讯设施和公众安全；
C）突然下雨、起雾，妨碍燃放正常进行；
d）重放炮筒底部温度过高；
e）发生炸筒、盲炮三次以上或造成人员伤亡等意外情况。
6．4燃放作业后的检查
6．4．1燃放作业结束后应进行现场检查，指定专人看守燃放现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 

642发现盲炮或其他未引燃的烟花爆竹时，不得进行第二次点火，必须收集交专人看 守，由燃放技术负责人处理。
6．4．3发现有残余的未爆炸的礼花弹或其部件时，应立即安排专人寻找和处理。
6．4．4经现场指挥长检查确认安全后，燃放作业人员方可离开现场。
7.组织指挥与安全警戒
7．1组织指挥系统
7．1．1组织实施焰火晚会，应设指挥部。
7．1．2指挥部设指挥长，统一指挥领导燃放技术、安全警戒、交通管制、消防、救护等 各职能组进行工作。
7．2燃放现场消防器材的配备：
a）A级，现场配备3台消防车及适量消防器材；
b）B级，现场配备2台消防车及适量消防器材；
c）C级，现场配备1台消防车及适量消防器材；
d）特殊情况，可适当增加消防车的配备数量。
7．3安全警戒
7．3．1焰火晚会的警戒范围和时间、交通管制的地段和时间、消防设备的设置地点和位 置，由指挥部根据设计方案与环境特点确定。
732所有进入燃放现场的通道和入口区都必须配备人员警戒。
73．3警戒人员应持有警戒旗、警笛或便携式扩音器、对讲机。
7．3．4执行警戒任务的人员，必须按时上岗，不准在岗位上做其他事情。在未发出解除 警戒命令前，不准离开警戒岗位。
7．3．5指挥长在收到确认安全的报告后，方可下达解除警戒命令。



